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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管理的通知

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各设区市环保局：

为进一步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管理，整顿环境影响评价行业秩序，规范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服务机构（以下简称“评价机构”）行为，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行业自律，提高环评质量
（一）强化学习，加强管理，提高业务水平。全省各评价机构要强化环评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理论学习，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环评专业技术人员认真学习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产业、技术、环保政策。要通过不断加强培训，组织参加国家环评工程师职业资格和环评上岗证的培训和考试等方式，不断提高环评业务水平和工作技能。

各评价机构要狠抓环评质量的内部管理，要通过建章立制，完善工作职责和工作程序，以制度保质量。要建立完善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质量审核和保证体系，认真把好环评现场调查、公众参与、技术文件编写等各个环节的实施和审核关。
（二）加强自律，落实责任，提高环评质量。各评价机构不得承接国家和省明令禁止建设、不符合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行业规划和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选址明显不当等可能严重威胁环境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业务。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专业技术人员应树立高度的责任心，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遵守职业道德，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环评技术规范为指导，以严谨的工作作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不得将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或敷衍了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科学、真实、可信，不能弄虚作假、编造数据、擅自降低评价等级，评价结论必须科学、准确、可靠。

参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文件编制的专业技术人员，要明确和落实编制质量责任。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注明项目负责人、各章节或专题负责人姓名、职业资格证书或环评上岗证编号和签名，并承担相应责任；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必须注明项目负责人、主要编写人员姓名、职业资格证书或环评上岗证编号和签名，并承担相应责任。项目负责人应参加所负责环评报告的技术评估会，并回答有关质询和提问。

（三）规范市场，合理竞争，营建良好氛围。各评价机构要认真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等级和评价范围承接环评业务，不得超越评价资质等级、评价范围从事环境影响评价服务，不得借用或变相借用或出借环境影响评价证书开展环评工作。评价机构设有分支机构的，环评书面委托合同或协议不得由其分支机构、办事机构代签。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文件由两个以上评价机构共同完成的，非主持单位环评人员不得担任项目负责人，主持单位应当完成工作量的60%以上；环境影响技术文件各章节或专题负责人名单中，非主持单位参与环评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50％。
各评价机构要遵循公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市场竞争，要按照国家发改委、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收费，不得随意哄抬价格和低价恶意竞争，扰乱环境影响评价市场。
各评价机构和项目建设单位签订技术合同应本着科学、合理的原则，不能为了承揽项目降低时间和质量要求，同时也要诚信守约，按时保质完成环评工作，无正当、合理的理由不得拖延环评时间。
（四）强化交流，推进创新，提高环评水平。各评价机构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不断和国内环评机构进行横向沟通和交流，不断提高环评水平。要应积极开展环评领域的学术研究活动，积极推动环评技术的发展与革新。甲级环评机构每两年至少应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与环评技术或管理有关的论文，乙级环评机构每两年至少应在省级以上期刊上发表一篇与环评技术或管理有关的论文。
二、强化监督服务，促进健康发展
（一）公开环评单位，推进公平竞争。各地环保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重大项目的帮扶和指导，协助建设单位选择合适的评价机构。要认真落实环保部有关廉政规定和要求，不得以任何理由实行地方和行业垄断，人为限制建设单位自主选择评价机构或者为其指定评价机构。
（二）强化日常监督，提高环评质量。采取定期考核和不定期抽查等方式，进一步完善评价机构履行环评合同和环评质量日常监督考核制度，督促评价机构按时、保质编制完成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因不遵守合同时间、环评文件质量严重不合格、环评文件评估或审查后不及时修改而耽误项目进度的评价机构和项目负责人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分别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对多次发生的将上报环保部建议实施暂停环评业务、降低评价资质或吊销资质证书的处罚。

（三）加大帮扶力度，扩展环评范围。各级环保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省内评价机构的扶持力度，扶持环评质量好、按时完成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提升环评资质等级、扩大环评范围，争取省内评价机构业务范围覆盖所有行业，帮助省内评价机构不断做强做大，推动我省评价机构健康发展。
二OO九年三月三十日

主题词：环评  管理  通知
抄送：厅有关处室、单位。
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09年4月1日印发

